
附件 2-1
南通市通州区交通运输局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书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 〕年第 号

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行政许可机关：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行政许可机关告知书

一、许可事项名称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二、行政许可条件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

运输部令 2021年第 16号）第八条 申请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

应当根据经营区域向相应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

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机动车管理要求并满足以下条件的车辆或者提

供保证满足以下条件的车辆承诺书：

1.符合国家、地方规定的巡游出租汽车技术条件；

2.有按照第十三条规定取得的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

（二）有取得符合要求的从业资格证件的驾驶人员；

（三）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

量保障制度；

（四）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停车场地。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许可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许可事项获得批准，申请

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申请表》；

2.投资人、负责人身份、资信证明及其复印件，经办人的身



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和委托书；

3.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证明及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包括

车辆数量、座位数、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

4.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

5.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

量保障制度文本；

6.经营场所、停车场地有关使用证明等。

四、本事项适用告知承诺的具体改革举措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制度文本、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服务质量保障制度文本等申请材料可容缺后补。

五、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1.第 项材料，申请人已经提交。

2.第 项材料，申请人应当在申

请配发车辆道路运输证前补齐。

（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

六、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

诺书后，行政许可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申请人不作出承诺的，行政许可机关将按照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

七、监督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当补充的



材料，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行

政许可机关将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对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

要求的企业，根据监管部门查处意见，行政许可机关将依法撤销

行政许可决定。

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许可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

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八、信用管理

申请人违反信用管理规定的，将在行政许可机关的信用档案

系统留下记录，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许可申请，不再适用告知

承诺的许可方式。

告知机关（盖章）：

告知日期： 年 月 日

□已阅读并清楚了解以上告知内容。

被告知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本告知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和行政许可机关各留一份）



申请人承诺书

申请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的

行政许可事项，已经知晓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愿

意以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现作出如下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二）已经知晓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已符合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

（四）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承诺能够在规定期限内予

以提供；

（五）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按照告知书的要

求同意将所作承诺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六）若违反承诺或者承诺不实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申请人（签字、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和行政许可机关各留一份）



附件 2-2

南通市通州区交通运输局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书
（巡游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核发）

〔 〕年第 号

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行政许可机关：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行政许可机关告知书

一、许可事项名称

巡游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核发

二、行政许可条件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

运输部令 2021年第 16号）第十五条 被许可人应当按照《巡

游出租汽车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和经营协议，投入符合规定数

量、座位数、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等要求的车辆。原许可机关

核实符合要求后，为车辆核发《道路运输证》。

投入运营的巡游出租汽车车辆应当安装符合规定的计程计

价设备、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

按照要求喷涂车身颜色和标识，设置有中英文“出租汽车”字样的

顶灯和能显示空车、暂停运营、电召等运营状态的标志，按照规

定在车辆醒目位置标明运价标准、乘客须知、经营者名称和服务

监督电话。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许可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许可事项获得批准，申请

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出租汽车客运车辆道路运输证配发申请表》；

2.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授权委托书；

3.车辆行驶证；



4.卫星定位行车信息系统设施设备安装情况证明；

5.顶灯、计价器、交通一卡通刷卡装置安装情况证明；

6.经营权延期使用确认书（经营权到期已延期使用车辆需提

供）；

7.出租汽车更新的，还应当提交原车辆报废证明或者转籍

（过户）证明；

8.车辆综合性能检验报告；

9.车辆电子照片。

四、本事项适用告知承诺的具体改革举措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能线上获取时可免于提交。

五、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1.第 项材料，申请人已经提交。

2.第 项材料，可免于提交。

（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

六、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

诺书后，行政许可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申请人不作出承诺的，行政许可机关将按照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

七、监督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当补充的

材料，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行



政许可机关将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对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

要求的企业，根据监管部门查处意见，行政许可机关将依法撤销

行政许可决定。

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许可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

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八、信用管理

申请人违反信用管理规定的，将在行政许可机关的信用档案

系统留下记录，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许可申请，不再适用告知

承诺的许可方式。

告知机关（盖章）：

告知日期： 年 月 日

□已阅读并清楚了解以上告知内容。

被告知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本告知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和行政许可机关各留一份）



申请人承诺书

申请 车辆巡游

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核发的行政许可事项，已经知晓行政许可实

施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愿意以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现作出如下

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二）已经知晓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已符合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

（四）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承诺能够在规定期限内予

以提供；

（五）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按照告知书的要

求同意将所作承诺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六）若违反承诺或者承诺不实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申请人（签字、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和行政许可机关各留一份）



附件 2-3

南通市通州区交通运输局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书
（县内客运包车经营者的设立）

〔 〕年第 号

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行政许可机关：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行政许可机关告知书

一、许可事项名称

县内客运包车经营者的设立

二、行政许可条件

本行政许可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

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23年 7月 20日

第五次修订）第八条 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二）有符

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

2.《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

通运输部令 2023年第 18号）第十一条 申请从事道路客运经

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

测合格的客车：1.客车技术要求应当符合《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

理规定》有关规定。2.客车类型等级要求：从事一类、二类客运

班线和包车客运的客车，其类型等级应当达到中级以上。3.客车

数量要求：（4）经营四类客运班线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有营

运客车 1辆以上。（二）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员，应当符合《道



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有关规定。（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的制度。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许可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许可事项获得批准，申请

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申请表》；

2.《营业执照》；

3.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个体经营者身份证件，经办人的身份

证件和委托书；

4.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5.拟投入车辆和聘用驾驶员承诺，包括客车数量、类型等级、

技术等级，聘用的驾驶员具备从业资格。

四、本事项适用告知承诺的具体改革举措

现有车辆的行驶证、车辆技术等级证书（车辆技术检测合格

证）、客车等级评定证明等申请材料以及已聘驾驶人员的驾驶证、

从业资格证等申请材料可容缺后补。

五、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1.第 项材料，申请人已经提交。



2.第 项材料，应当在申请配发

车辆道路运输证前补齐。

（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

六、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

诺书后，行政许可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申请人不作出承诺的，行政许可机关将按照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

七、监督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当补充的

材料，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行

政许可机关将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对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

要求的企业，根据监管部门查处意见，行政许可机关将依法撤销

行政许可决定。

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许可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

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八、信用管理

申请人违反信用管理规定的，将在行政许可机关的信用档案



系统留下记录，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许可申请，不再适用告知

承诺的许可方式。

告知机关（盖章）：

告知日期： 年 月 日

□已阅读并清楚了解以上告知内容。

被告知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本告知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和行政许可机关各留一份）



申请人承诺书

申请县内客运包车

经营者的设立的行政许可事项，已经知晓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

的全部内容，愿意以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现作出如下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二）已经知晓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已符合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

（四）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承诺能够在规定期限内予

以提供；

（五）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按照告知书的要

求同意将所作承诺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六）若违反承诺或者承诺不实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申请人（签字、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和行政许可机关各留一份）



附件 2-4

南通市通州区交通运输局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书
（港口经营许可）

〔 〕年第 号

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行政许可机关：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行政许可机关告知书

一、许可事项名称（请在申请事项前的□内打√）
（一）港口经营（拖轮除外）许可事项

□1.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服务；

□2.为船舶提供过驳锚地、浮筒等设施服务；

□3.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储、港区内驳运服务；

□4.为旅客提供候船和上下船舶设施和服务。

（二）拖轮经营许可事项

□港口拖轮服务（指协助运输船舶在装卸码头靠离泊作业）。

二、行政许可条件

本行政许可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

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2018年 12月 29日第三次

修正）第二十三条 取得港口经营许可，应当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设施、设备、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并应当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0年第 21号）

第七条 从事港口经营（港口拖轮经营除外），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二）有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



港口设施、设备，其中：1.码头、客运站、库场、储罐、岸电、

污水预处理设施等固定设施应当符合港口总体规划和法律、法规

及有关技术标准的要求；2.为旅客提供上、下船服务的，应当具

备至少能遮蔽风、雨、雪的候船和上、下船设施，并按相关规定

配备无障碍设施；3.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设施的，

应当有相应的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接收能力和相应污染应急处理

能力，包括必要的设施、设备和器材；（三）有与经营规模、范

围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四）有健全的经营管理

制度和安全管理制度以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经专

家审查通过；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管理

人员。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许可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许可事项获得批准，申请

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基本材料：

（1）港口经营业务申请书及基本情况表；

（2）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明；

（3）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负责人身

份证明；



（4）使用港口岸线的，港口岸线的使用批准文件；

（5）与经营规模、范围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汇总表及有效资格证书；

（6）与经营规模、范围相适应的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管理

制度文本；

（7）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的相关证明材料；

（8）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及备案证明材料。

（9）有港口基础设施的，港口基础设施维护计划、检查记

录等满足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规定及技术规范的相关材料。

2.以上为港口经营许可必须提交材料，另外根据具体服务内

容，补充提交如下材料：

2.1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服务

（1）符合国家规定的竣工验收证明材料：

（2）与经营规模、范围相应的特种设备及港口机械设备汇

总表及有效的检验合格证明材料；

（3）证明具备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接收能力和相应污染应

急处理能力的有关材料，包括必要的设施、设备和器材清单。

2.2为船舶提供过驳锚地、浮筒等设施服务



（1）过驳锚地、浮筒等固定设施满足有关水上安全生产条

件的证明材料及交（竣）工验收证明材料；

（2）证明具备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接收能力和相应污染应

急处理能力的有关材料，包括必要的设施、设备和器材清单。

2.3为旅客提供候船和上下船舶设施和服务

（1）符合国家规定的竣工验收证明材料：

（2）公共场所卫生（检疫）许可证明文件和从业人员健康

证明；

（3）配备船票、身份证件扫描设备和信息存储设备等必要

设施清单。

2.4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储、港区内驳运服务

（1）符合国家规定的竣工验收证明材料：

（2）与经营规模、范围相应的特种设备及港口机械设备汇

总表及有效的检验合格证明材料；

（3）证明具备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接收能力和相应污染应

急处理能力的有关材料，包括必要的设施、设备和器材清单；

（4）租赁使用港口设施的，需提供出租方的备案文件和有

效的租赁合同。

（5）涉及港区内驳运的，还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①从事浮吊作业的，应提供作业水域水深测量图、作业地点

平面位置图、浮吊起重机安全检验合格证书；对于使用港口岸线

或码头依靠船舶（浮吊）进行作业的，应提供有效的岸线使用权

证明或码头使用协议证明材料；

②有效的船舶所有权证书、船舶国籍证书和船舶检验证书

（有自航能力的船舶，须提供相适应的船员证书）。

2.5港口拖轮服务

（1）有效的船舶证书（包括船舶所有权证书、船舶国籍证

书、船舶检验证书等）。

（2）满足拖轮停靠的自有泊位或者租用泊位的相关证明材

料；

（3）有效的船员证书，海务、机务管理人员数量满足《港

口经营管理规定》附件《海务、机务管理人员最低配额表（人）》

要求的证明材料（海务、机务管理人员具有不低于大副、大管轮

的从业资历且在申请经营的港口从事拖轮服务满 1年以上）；

（4）符合有关规定的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

四、本事项适用告知承诺的具体改革举措

港口岸线使用证明可免于提交；与港口经营规模、范围相适

应的经营管理制度，对外开放资格的有效批准文件和《港口设施



保安符合证书》，港口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或竣工验收现场

核查报告等申请材料可容缺后补。

五、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1.第 项材料，

申请人已经提交。

2.第 项材料，应当在开展

港口经营活动前前补齐。

3.第 项材料，可免于提交。

（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

六、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

诺书后，行政许可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申请人不作出承诺的，行政许可机关将按照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

七、监督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当补充的

材料，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行

政许可机关将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对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



要求的企业，根据监管部门查处意见，行政许可机关将依法撤销

行政许可决定。

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许可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

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八、信用管理

申请人违反信用管理规定的，将在行政许可机关的信用档案

系统留下记录，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许可申请，不再适用告知

承诺的许可方式。

告知机关（盖章）：

告知日期： 年 月 日

□已阅读并清楚了解以上告知内容。

被告知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本告知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和行政许可机关各留一份）



申请人承诺书

申请港口经营

许可（ ）的行政许可事项，

已经知晓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愿意以告知承

诺方式办理，现作出如下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二）已经知晓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已符合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

（四）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承诺能够在规定期限

内予以提供；

（五）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按照告知书

的要求同意将所作承诺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六）若违反承诺或者承诺不实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和行政许可机关各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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